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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選舉委員會第102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111年9月26日（星期一）下午2時 

地    點：本會第一會議室 

出席委員：李主任委員憲明、徐委員逢麒、賴委員彌鼎（請假）、徐

委員松川、江委員永忠、卓委員慶東、邱委員素月、林委

員晋祿、李委員盛春、呂委員水田、陳委員長明、陳委員

宗義、鄭委員金玲。 

列席人員：徐召集人鴻元、張總幹事世威（請假）、邱副總幹事瑞朝

、林組長家綺、羅組長慧玲、許組長威儀、張組長念華、

游主任建盛、黃主任泓智、趙課長林琛、周課長基祥、徐

課長慧齡、廖課長麗卿、林課長弘輝、蔡專員玉敏、陳專

員天威等略…。 

主    席：李主任委員憲明                        紀錄：王信順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監察小組徐召集人鴻元報告：略 

參、 副總幹事報告：略 

肆、 報告事項 

一、 宣讀第101次委員會議紀錄。 

決定：洽悉。 

二、 宣讀第101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表。 

決定：洽悉。 

三、 各組室工作報告。 

第一組工作報告 

一、 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自 111 年 8 月 29 日起至 111 年

9 月 2 日止，本會受理桃園市第 3 屆市長、市議員候選人登

記，本市各區選務作業中心受理區長、區民代表及里長之候

選人登記，統計結果，市長計有 4 人登記、市議員為 131

人、區長為 5人，區民代表為 21人，里長為 951人。 

二、 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本市各

區自 111 年 10 月 12 日起至 10 月 30 日止，陸續辦理投開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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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工作人員講習，共 74 場次，講習期間本會將援例指派專

任人員前往各場次督導。 

三、 依中央選舉委員會（以下簡稱中選會）訂定之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式，「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式

樣」為單排印製，惟前揭選舉票式樣說明四規定略以，於候

選人人數眾多，致未能容納全部候選人時，得分上、下兩排

印製。查 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本市第 1 選舉區（桃園

區）市議員登記參選人數為 27 人，超出單排選舉票列印所

能容納之 25 人，故該區市議員選舉票擬依前開規定，分

上、下兩排印製。 

四、有關本次選務人員招募情形，截至目前為止，本市投開票所

管理員部分已達 95%，其中公教人員身分者已過半，惟部分

行政區公教身分選務人員尚有不足之情形，為符合法定身分

別比例、公教身分者與非公教身分者須 1：1 之規定，尚請

市府各局處予以協助，鼓勵公教人員參與本次選務工作。 

邱副總幹事：有關本次選務人員招募情形，首先感謝李主任委員及總

幹事的幫忙，上次在市政會議的勸導，收到很大的效

果，目前除復興區外，其他 12 區投開票所的主任管理

員與主任監察員均已額滿，另外選務人員的招募也已達

到 95%。其次，在這次招募時發現一些問題，希望選後

請市府跨局處協助：第一個是，以前老師參加選務記功

獎，對於升遷及調動有採計分數，之後教育局剔除此一

敘獎項目，減少參與選務工作的誘因，也是我們發現為

本次學校人員參與意願大幅降低的主因。第二個是，部

分局處不承認補休 2 日，如清潔隊，認為業務已經很繁

忙，再參加選務工作並核給補休，會影響業務上的調

派，導致機關人員不願意參與選務工作。本次在清潔隊

及學校人員招募比例上少很多。因此，以上兩點希望市

府提供協助，補休 2 日為中央既定政策，希望各機關能

配合准予補休。再者學校或教育局如能採認參與選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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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遷調積分參考，相信在選務人員的補充上將有很大

的進展。再次感謝主委的幫忙，後續本會再與部分區公

所持續努力，以達成招募目標。 

主席裁示：以上所報選務招募情形，本人了解後，再交請市府有關局

處予以協助。 

第三組工作報告 

    經統計市長及市議員候選人參與本會辦理公辦電視政見發表會意

願，市長及市議員第1至第14選舉區均需辦理政見發表會，市長政見

發表會採辯論方式，市議員採一般政見發表方式。另復興區區長及區

代表則採傳統一般政見發表會方式(非電視)由復興區公所辦理。 

第四組工作報告 

一、 第 29 次監察小組會議預訂於 10 月上旬召開，會中結合辦

理監察實務研習，邀請本會監察小組莊委員守禮以「監察法

規與實務」為題進行專題講授。會議並將討論候選人所提具

政見稿及競選辦事處資料、候選人申請增減設置或變更競選

辦事處地址之審查、各投開票所主任監察員及監察員之資格

審查、候選人姓名號次抽籤、候選人公辦電視或傳統政見發

表會、選票印製、投票日等執行監察職務案件。 

二、 本次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本市登記參選人數計有市長 4

人、市議員 131 人、復興區長 5 人、復興區民代表 21 人、里

長 951 人，合計 1,112 人。刻正審查各推薦政黨與自行參選

之市長候選人所提監察員、各類候選人所提之學經歷政見稿

及競選辦事處等資料，俟審查完成後將提報本會第 29 次監察

小組會議審定。 

三、 監察院自 111 年 4 月 25 日起，受理本次地方公職人員選舉

，市長、市議員及復興區長擬參選人申請設立政治獻金專戶

，截至目前為止，本市計有 153 人申請（其中市長部分 6 人

、市議員部分 114 人、復興區長部分 5 人、里長部分 28 人）

，並已有 31人至本會領取紙本政治獻金收據。 

伍、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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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有關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本市投開票所設置地點更正案

，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第一組 

說  明： 

一、 本次選舉，本市投開票所設置地點案前經 111 年 8 月 11 日

本會第 101 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並於 111 年 8 月 29 日公

告在案。 

二、 現楊梅區、桃園區、龍潭區、平鎮區、新屋區、復興區、大

園區、中壢區等 8 區公所函請本會更正各該區投開票所名稱

或地址。 

三、 本案將俟審議通過，發布變更公告，依規定陳報中選會備

查，並將變更公告函送上開各該區選務作業中心等相關單位

配合張貼，及張貼於本會公布欄、網站。 

四、 檢附本案投開票所設置地點更正彙整表 1份供參。 

五、 提請委員會議審議。 

辦  法：本案經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依規定辦理。  

決  議：審議通過，依規定陳報中選會備查，並發布更正公告。 

 

第二案：111年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本市投開票所設置地點案，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第一組 

說  明： 

一、 111 年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經中選會第 571 次委員會議決

議，訂於 11 月 26 日與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同日舉行，是以本

次公民投票，投開票所之設置即依 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

投開票所之設置原則及設置數，總數為 1,361所。 

二、 本次投開票所之設置，係依據公民投票法第 24 條準用公職

選罷法（以下簡稱公職選罷法）第 57 條及中選會訂定之

「投票所選擇具備無障礙設施場地注意事項」規定辦理，設

置地點之地址及所轄鄰里，經各區戶政事務所確實核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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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經區公所及轄內分局會勘在案。 

三、 依據本次公民投票之選務工作進行程序表規定，投開票所設

置地點應於 111 年 10 月 17 日公告，爰本案擬俟委員會議審

議通過後，依限發布公告。 

四、 檢附 111 年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本市投開票所設置地點編號

統計表及投開票所設置地點一覽表各 1份。 

五、 提請委員會議審議。 

辦  法：本案經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於10月17日公告張貼於本會公

布欄及網站，並陳報中選會備查，及函請本市各區選務作業

中心及戶政事務所配合張貼。 

決  議：審議通過，依限於10月17日發布公告，並按照程序辦理。 

 

第三案：擬訂「桃園市第3屆市長及市議員選舉候選人姓名號次抽籤

作業注意事項」(草案)及「桃園市第3屆里長、復興區長及

區民代表選舉候選人姓名號次抽籤作業注意事項」(草案)，

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第一組 

說  明： 

一、 依據公職選罷法第 34 條第 4 項、第 5 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20條第 2項規定訂定。 

二、 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依中選會及本會所定之選舉工作

進行程序表規定，候選人姓名號次抽籤作業應於 111 年 10

月 21日辦理，其詳細之時間、地點為： 

    (一)市長及市議員： 

       1、時間：111年 10月 21日(星期五)上午 8時 30分(市長部

分)、同日上午 9時起(市議員部分)。 

       2、地點：本會一樓第一會議室。 

    (二)里長、復興區長及區民代表： 

       1、時間：111年 10月 21日(星期五)上午 9時起。 

       2、地點：由本市各區選務作業中心自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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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檢附「桃園市第 3 屆市長及市議員選舉候選人姓名號次抽籤

作業注意事項」(草案)及「桃園市第 3 屆里長、復興區長及

區民代表選舉候選人姓名號次抽籤作業注意事項」(草案)。 

四、 提請審議。 

五、 另有關本會辦理之市長及市議員候選人姓名號次抽籤會場主

持人，併請委員會議指定；至本會及各區選務作業中心辦理

抽籤作業在場執行監察工作之監察小組委員，則請本會第四

組排定。 

辦  法：提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函送里長、復興區長及區民代表之姓

名號次抽籤作業注意事項予各區選務作業中心配合辦理，並

籌備本會辦理市長及市議員選舉候選人姓名號次抽籤作業相

關事宜。 

決  議： 

一、審議通過，函送注意事項予各區選務作業中心配合辦理。 

二、另有關市長及市議員候選人姓名號次抽籤會場主持人，上午

場由江永忠委員擔任(李盛春委員備任)，上午場由徐松川委

員擔任(卓慶東委員備任)。 

 

第四案：擬訂「桃園市第3屆市長及市議員選舉候選人得票數相同抽

籤作業注意事項」(草案)及「桃園市第3屆里長、復興區長

及區民代表選舉候選人得票數相同抽籤作業注意事項」(草

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第一組 

說  明： 

一、 依 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定於 11 月 26 日舉行投票，依公

職選罷法第 67 條第 1 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42 條規定，候選

人得票數相同時，應通知得票數相同之候選人，於投票日後

2 日內以抽籤決定之。為辦理本市第 3 屆市長、市議員、里

長、復興區長及區民代表選舉候選人得票數相同之抽籤作

業，爰訂定本注意事項(草案)。 



 7 

二、 依中選會及本會訂定之選舉工作進行程序表規定，本次選舉

候選人得票數相同之抽籤作業應於 11 月 28 日辦理，其詳細

之時間、地點為： 

    (一)市長及市議員： 

       1、時間：111年 11月 28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2、地點：本會一樓第一會議室。 

    (二)里長、復興區長及區民代表： 

      1、時間：111年 11月 28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2、地點：由本市各區選務作業中心自行決定。 

六、 檢附「桃園市第 3 屆市長及市議員選舉候選人得票數相同抽

籤作業注意事項」(草案)及「桃園市第 3 屆里長、復興區長

及區民代表選舉候選人得票數相同抽籤作業注意事項」(草

案)。 

七、 提請審議。 

辦  法：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函送里長、復興區長及區民代表之抽

籤作業注意事項予各區選務作業中心，並視實際需要辦理。 

決  議：審議通過，函送作業注意事項予各區選務作業中心。 

 

第五案：有關111年里長選舉不辦理公辦政見發表會一案，提請討論

。 

提案單位:第三組 

說  明： 

    一、依據公職選罷法第 46 條第 1 項規定，鄉（鎮、市）民代

表、原住民區民代表及村（里）長選舉，得視實際情形辦理

或免辦。 

    二、茲因本次里長候選人參選人數眾多且各區選務作業中心需辦

理各項選務工作，依現行人力顯無法負荷且前例(107 年)亦

無辦理里長公辦政見發表會，擬依前條規定不辦理公辦政見

發表會。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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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第3屆市長、市議員選舉公辦電視政見發表會，有關主持人

一職，恭請委員推派。 

提案單位:第三組 

說  明： 

一、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公辦政見發表會實施辦法第 18 條之 1 規

定，主持人一職係由主辦選舉委員會推派委員擔任。 

    二、本次政見發表會辦理時間、選區及方式詳如附件。 

    三、疫情期間，為避免主持人臨時無法出席，建請一併推派當天

預備主持人。 

決  議：所附日程及主持人表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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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第3屆市長、市議員選舉公辦電視政見發表會日程及主持人表 
日期 11月 15日(二) 11月 16日(三) 11月 17日(四) 11月 18日(五) 11月 21日(一) 11月 22日(二) 11月 23日(三) 

直播時間 

上午 9點 

市長 

參選人數：4人 

預估參加：4人 

(採辯論方式) 

第 1選舉區 

(桃園區) 

登記號次 1-14號 

參選人數：14人 

第 5選舉區 

(大園區) 

參選人數：3人 

預估參加：1人 

第 7選舉區 

(中壢區) 

登記號次 1-12號 

參選人數：12人 

第 8選舉區 

(平鎮區) 

參選人數：12人 

預估參加：9人 

第 2選舉區 

(龜山區) 

參選人數：9人 

預估參加：8人 

第 3選舉區 

(八德區) 

參選人數：11人 

預估參加：6人 

上午 9點 

主持人 
賴委員彌鼎 
（徐委員逢麒） 

陳委員宗義 
（徐委員松川） 

呂委員水田 
（李委員盛春） 

鄭委員金玲 
（徐委員逢麒） 

陳委員長明 
（江委員永忠） 

林委員晋祿 
（邱委員素月） 

李委員盛春 
（卓委員慶東） 

直播時間 

下午 2點 

 第 11選舉區 

(新屋區) 

參選人數：2人 

預估參加：2人 

中選會電腦計票

演練 

第 6選舉區 

(大溪、復興區) 

參選人數：3人 

預估參加：2人 

第 10選舉區 

(龍潭區) 

參選人數：5人 

預估參加：3人 

第 12選舉區 

(觀音區) 

參選人數：6人 

預估參加：4人 

第 14選舉區 

(山地原住民區) 

參選人數：7人 

預估參加：4人 

下午 2點 

主持人 
 徐委員松川 

（陳委員宗義） 
 徐委員逢麒 

（鄭委員金玲） 
江委員永忠 
（陳委員長明） 

邱委員素月 
（林委員晉祿） 

卓委員慶東 
（李委員盛春） 

直播時間 

下午 4點 

 第 1選舉區 

(桃園區) 

登記號次 15-27號 

參選人數：13人 

中選會電腦計票

演練 

第 7選舉區 

(中壢區) 

登記號次 13-23號 

參選人數；11人 

第 9選舉區 

(楊梅區) 

參選人數：6人 

預估參加：3人 

第 4選舉區 

(蘆竹區) 

參選人數：10人 

預估參加：5人 

 

第 13選舉區 

(平地原住民區) 

參選人數：7人 

預估參加：6人 

下午 4點 

主持人 
 徐委員松川 

（陳委員宗義） 
 徐委員逢麒 

（鄭委員金玲） 
江委員永忠 
（陳委員長明） 

邱委員素月 
（林委員晉祿） 

卓委員慶東 
（李委員盛春） 

備註：採現場直播，敬請主持人提早1小時到達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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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擬訂「桃園市第三屆市長選舉公辦電視政見發表會注意事項

」草案、「桃園市第三屆市議員選舉公辦電視政見發表會注

意事項」草案、「桃園市復興區第三屆區長及區民代表公辦

政見發表會注意事項」草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第三組 

說  明：為使本次公辦政見發表會順利進行，有關辦理程序及候選人

應注意事項擬作更詳細說明，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辦  法：本案審議通過後，函送復興區選務作業中心及候選人。 

決  議：照案通過。 

陸、 臨時動議(因應選舉工作時程，本次臨時動議提案提前至正式討論) 

第一案：有關本市第3屆市長、市議員選舉候選人資格案，提請審議

。 

提案單位:第一組 

說  明： 

一、 依公職選罷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直轄市長、直轄市議員選

舉，由中選會主管，並指揮、監督直轄市選舉委員會辦理

之。復依同法施行細則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候選人申請登

記期間截止後，受理登記之機關應將第 15 條第 1 項所定表

件，彙由直轄市選舉委員會依規定辦理，並應造具候選人登

記冊 3 份連同各項表件，送由主辦選舉委員會審查，報請主

管選舉委員會審定。 

二、 復依本次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工作進行程序表規定，本會應於

111 年 9 月 26 日前函報市長、市議員候選人之登記冊及各

項表件，送中選會審定。 

三、 本市第 3 屆市長、市議員選舉，本會於 111 年 8 月 29 日至

9 月 2 日受理候選人登記，受理登記結果，市長選舉計有 4

人登記參選，市議員選舉計有 131人登記參選。 

四、 以上市長、市議員候選人之消極資格，前經中選會函請臺灣

高等法院等相關查證機關查證，本市市長及市議員候選人均

無消極要件所列情事。經該會彙送相關查證結果予本會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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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第一組爰依上揭查證結果及候選人相關表件初步審查完

竣，初步審查結果如下： 

 (一)市長選舉部分 

        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有鄭運鵬、賴香伶、張善政、鄭寶清

等4人，均符合規定。 

    (二)市議員選舉部分 

       1、第1選舉區：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有黃婉如等27人，均

符合規定。 

       2、第2選舉區：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有陳葦澤等9人，均符

合規定。 

       3、第3選舉區：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有呂宇晟等11人，均

符合規定。 

       4、第4選舉區：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有林志評等10人，均

符合規定。 

       5、第5選舉區：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有游吾和等3人，均符

合規定。 

       6、第6選舉區：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有陳治文等3人，均符

合規定。 

       7、第7選舉區：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有林佳瑋等23人，均

符合規定。 

       8、第8選舉區：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有楊家俍等12人，均

符合規定。 

       9、第9選舉區：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有蕭立妍等6人，均符

合規定。 

      10、第10選舉區：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有張肇良等5人，均

符合規定。 

      11、第11選舉區：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有陳睿生等2人，均

符合規定。 

      12、第12選舉區：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有郭蔡美英等6人，

均符合規定。 

      13、第13選舉區：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有林志強等7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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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規定。 

      14、第14選舉區：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有蘇偉恩等7人，均

符合規定。 

三、 本案候選人之相關資料，請注意個人隱私權益之保護。 

四、 提請審議。 

辦  法：候選人資格經委員會審定後，函報經審查之候選人登記冊及

各項表件，專人送中選會審定。 

決  議：照案通過，函報經審查之候選人登記冊及各項表件，專人送

中選會審定。 

 

第二案：有關本市第3屆復興區長、區民代表及本市第3屆里長選舉候

選人資格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第一組 

說  明： 

一、 依公職選罷法第 7 條第 2 項、第 3 項及第 5 項規定，直轄市

山地原住民區長、區民代表及里長選舉，由直轄市選舉委員

會辦理之；辦理選舉期間，並於各區設辦理選務單位。 

二、 復依同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第 5 款規定，申請登記為原住民

區長、區民代表及里長候選人，應於規定時間內，向直轄市

選舉委員會或其指定之區公所為之。同施行細則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候選人申請登記期間截止後，受理登記之機關應

將第 15 條第 1 項所定表件，彙由直轄市選舉委員會依規定

辦理，並應造具候選人登記冊 3 份連同各項表件，送由主辦

選舉委員會審查，報請主管選舉委員會審定。 

三、 本市復興區第 3 屆區長、區民代表及第 3 屆里長選舉，各區

選務作業中心於 111 年 8 月 29 日至 9 月 2 日受理候選人登

記，受理登記結果，區長選舉計有 5 人登記參選，區民代表

選舉計有 21人登記參選，里長計有 951人登記參選。 

四、 以上區長、區民代表及里長候選人，經各區選務作中心進行

資格初審後送交本會，並經本會第一組依據臺灣桃園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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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等查證機關之消極資格查證結果及候選人相關表件複審完

竣，審查結果如下： 

 (一)區長選舉部分 

        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有5人，均符合規定。 

    (二)區民代表選舉部分 

       1、第1選舉區：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有8人，均符合規定。 

       2、第2選舉區：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有7人，均符合規定。 

       3、第3選舉區：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有6人，均符合規定。 

    (三)里長選舉部分 

       1、桃園區 

          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有152人，除吳○泰1人尚待查復

外，餘均符合規定。 

       2、龜山區 

          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有55人，除李○鶴1人尚待查復

外，餘均符合規定。 

       3、八德區 

          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有87人，除段○滿1人尚待查復

外，餘均符合規定。 

       4、蘆竹區 

          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有72人，均符合規定。 

       5、大園區 

          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有32人，均符合規定。 

       6、大溪區 

          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有47人，均符合規定。 

       7、復興區 

          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有21人，均符合規定。 

       8、中壢區 

          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有162人，除温○達等2人尚待查復

外，餘均符合規定。 

       9、平鎮區 

          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有89人，均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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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楊梅區 

          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有75人，均符合規定。 

      11、龍潭區 

          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有63人，均符合規定。 

      12、新屋區 

          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有44人，均符合規定。 

      13、觀音區 

          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有52人，均符合規定。 

五、 上開資格尚有疑義之候選人，或因宣告破產事件相關查證機

關未檢送完整之判決資料，或因候選人所犯之案件刑之執行

情形不明，至無從判定其是否符合資格，為茲謹慎周延起

見，本會已函請相關查證機關再次協助查明及檢附相關裁定

書等文件，惟相關查證機關迄今尚未函復。 

六、 本案候選人之相關資料，請注意個人隱私權益之保護。 

七、 提請審議。 

辦  法： 

一、 候選人資格經委員會議審定後，審定結果函知各區選務作業

中心通知合於法定資格之候選人於111年10月21日參加抽籤

。 

二、 候選人資格尚有疑義之候選人，授權本會人員依相關機關函

送之查復結果及裁定書等文件進行認定，倘仍有疑義，於函

請中選會釋疑後依該會函釋內容進行認定，並經簽奉主任委

員核准後，將審定結果函知各該區選務作業中心，並提請委

員會議追認。 

決  議： 

    一、審議通過，審定結果函知各區選務作業中心通知合於法定資

格之候選人於111年10月21日參加抽籤。 

    二、至候選人資格尚有疑義之候選人，授權本會人員依相關機關

函送之查復結果及裁定書等文件進行認定，倘仍有疑義，則

函請中選會釋疑，並依該會函釋內容進行認定，於簽奉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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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核准後，將審定結果函知各該區選務作業中心，並提請

下次委員會議追認。 

第三案：本會辦理111年桃園市第3屆市長選舉公辦電視政見發表會，

有關發問人一職，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第三組 

說  明： 

    一、為使本次公辦電視政見發表會順利進行，依公職人員選舉公

辦政見發表會實施辦法第18條之1規定遴選發問人 

    二、電視政見發表會，以辯論方式為之時，應遴選公正人士擔任

發問人，經徵詢銘傳大學、開南大學、警察大學、元智大學

等校公共行政相關系所教授意願，同意擔任發問人為元智大

學李俊豪教授、銘傳大學李靜玲助理教授、元智大學王佳煌

教授、銘傳大學劉祥得副教授，遴選人選名單如附件。 

    三、擬聘任元智大學王佳煌教授、銘傳大學劉祥得副教授擔任發

問人，如遇疫情及其他因素致發問人不克出席，將由銘傳大

學李靜玲助理教授、元智大學李俊豪教授依序遞補發問人空

缺。 

辦  法：本案審議通過後，擬發函聘任發問人。 

決  議：照案通過。 

柒、 主席結論：略。 

捌、 散會 

    中華民國111年9月26日（星期一）下午2時45分。 


